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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研究生及預研生能順利完成學業及鼓勵研究，並學習體驗學校、系所教學實作

相關事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習型研究生與預研生助學金依其使用單位，可分為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及設有碩、博士

班之系所。 
三、研究生助學金主要用於學習體驗基礎課程教學小組之全校性課程或實驗教學(須由基礎

課程小組特別申請)及學習體驗各系所規劃之專業課程或實驗教學，所有研究生學習體驗
項目須留存備查。其他依本要點由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及各系所自訂之「學習型研究生與
預研生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辦理。 

四、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之申領條件規定如下： 
（一）研究所一般生得申領本助學金。 
（二）預研生必須向請領系所申請並簽署「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預研生助學金申請意願

書」始具申領本助學金資格。 
（三）研究所在職生及休、退學學生，不得申領本助學金。 
（四）學期成績平均不及格者下一學期不得申領本助學金。 
（五）需選(必)修學校規定之課程。 

五、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之發放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 

1. 依各基礎課程小組實際之學習型研究生人數提撥，提撥總額度最多不超過年度
助學金 7％。 

2. 依各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實際開課數作為分配之比率。 
（二）系所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 

1. 年度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扣除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學習型研究生助學金。 
2. 分配額計算公式如下： 

（年度學習型研究

生助學金核定總

額）－（基礎課程

小組助學金核定總

額） 

╳ 

  各 系 所 合 於 申 請 資 格 

之 實 際 核 定 

總 研 究 生 人 數 + 

總 預 研 生 人 數 × 0 . 7 

  

＝ 
各系所助學金

分 配 額   全 校 合 於 申 請 資 格 

之 實 際 核 定 

總 研 究 生 人 數 + 

總 預 研 生 人 數 × 0 . 7 

  

六、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及各系所得依研究生學習體驗教學表現，於學期期間規劃與發放不同
之助學金，且須遵照以下原則辦理： 



（一）博士生單月所領之助學金，以不超過全校博士生月平均助學金之 2.5 倍為原則。 
（二）碩士生單月所領之助學金，以不超過全校碩士生月平均助學金之 2.5 倍為原則。 
（三）預研生單月所領之助學金為全校碩士生月平均 70%為原則，且以不超過全校預研

生月平均助學金之 2.5 倍為原則。 
七、預研生發給至多一學年助學金，直升碩士生後，合計於預研生在學期間請領學期數，至

多二學年助學金為原則；碩士班一般生以發給二學年為原則；博士生以發給三學年為原
則；各基礎課程教學小組助教得延長二至三年。新生自註冊之月份起算，二年級以上學
生自八月份起算，並均發至翌年七月底止，應屆畢業生則發至六月份止。基礎課程教學
小組及各所應於每月十五日前造送印領清冊至教務處教學中心彙辦。 

八、研究生及預研生因學習體驗教學不力或有任何改變者（含中途離校），基礎課程教學小
組及各系所應即報請停發本助學金。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